警政署及所屬
預 算 總 說 明
中華民國104年度
一、現行法定職掌：
（一）機關主要職掌：依內政部警政署組織法第1條規定，警政署辦理全國警察行政事務，統一指揮、監督全國警察機關（構）執行警察任務。
（二）內部分層業務：警政署內部單位及員額編制係依警政署組織法規定設置，如所附組織系統圖，有關內部單位業務職掌劃分如下：
1.警政署置署長，警監，綜理署務，並指揮、監督全國警察機關（構）及人員；副署長3人，警監，襄助署長處理署務；主任秘書1人，警監，承署長、副署長之命指導警政署各單位業務，並處理公務。
2.警政署設下列各組、室、中心：
(1)行政組－掌理關於警察制度之釐訂改進、職權之調整事項及警察業務之正俗、特定營業管理及協助推行一般行政之規劃、督導、協調事項。
(2)保安組－掌理關於警備、警衛、警戒事項、槍、砲、彈藥、刀械管制及自衛槍枝管理事項、協助動員業務，處理聚眾活動，義勇警察組訓事項。
(3)教育組－掌理關於警察教育、訓練、進修、考察、心理輔導之規劃、督導及警察學術研究事項。
(4)國際組－掌理關於外僑居停留管理、安全維護、涉外案件查處及促進國際警察合作之規劃、督導事項。
(5)交通組－掌理關於交通安全之維護、交通秩序之整理、交通事故之處理等規劃、督導及交通統計、紀錄、通報事項。
(6)後勤組－掌理關於警察機關武器、車輛、防彈裝備之規劃、統籌、調配暨辦公廳舍及職（勤）務宿舍之整建、公墓管理及警政署財產管理等事項。
(7)保防組－掌理關於機關保防、社會保防、社會治安調查、機場管制區人員管制、港口治安維護及進口貨櫃落地檢查作業等之等規劃、督導事項。
(8)防治組－掌理關於家庭暴力防治、兒童保護、婦幼安全宣導、家戶訪查、社區治安、失蹤人口協尋、戶警聯繫及民防團隊組訓之規劃、督導事項。
(9)勤務指揮中心－掌理關於重大治安狀況之指揮、掌握、處置及通報事項。
(10)督察室－掌理關於警察業務、勤務之督導及警察紀律（風紀）之督導、考核事項。
(11)公共關係室－掌理關於警民聯繫、警察公共關係、警政宣導、為民服務工作事項。
(12)秘書室－掌理關於機要、印信典守、文稿核閱、編審、會報、文書、檔案、施政計畫、研究發展、業務檢查、公文查詢考核、事務、出納事項。
(13)人事室－辦理全國警察人事管理事項。
(14)政風室－掌理政風預防、政風查處及公務人員財產申報資料之受理、審核及受理申請查閱事項。
(15)會計室－辦理警政署及分預算機關歲計、會計、內部審核等事項。
(16)統計室－辦理警政統計事項。
(17)資訊室－辦理警政資訊電子處理之規劃、發展及督導事項。
(18)法制室－掌理關於警政法規之研究、整理、編纂及宣導事項。
3.另警政署設下列各分預算機關（構）、學校：
(1)警察通訊所－掌理警用通訊網路、有線、無線電訊業務及警用通訊器材採購、管理及補給事項。
(2)警察機械修理廠－辦理警察槍械武器維修、零件配製與輔導檢修武器及車輛、教育彈藥之裝製事項。
(3)警察廣播電臺－配合宣導推動警察工作、溝通警民關係、促進交通安全及加強為民服務事項。
(4)民防指揮管制所－掌理防空情報之蒐集、運用與空襲警報及燈火管制命令之接受、發布及空襲防護、防情通訊、民防法令之研議等事項。
(5)鐵路警察局－掌理鐵路沿線治安、站、車秩序及旅客貨運安全維護事項。
(6)高雄港務警察總隊－掌理高雄港區治安秩序之維護，執行警衛、警戒及協助災害危難之搶救事項。
(7)臺中港務警察總隊－掌理臺中港區治安秩序之維護，執行警衛、警戒及協助災害危難之搶救事項。
(8)基隆港務警察總隊－掌理基隆港區治安秩序之維護，執行警衛、警戒及協助災害危難之搶救事項。
(9)花蓮港務警察總隊－掌理花蓮港區治安秩序之維護，執行警衛、警戒及協助災害危難之搶救事項。
(10)保安警察第一總隊－協助地方治安、掌理保安警察警力派遣、勤務規劃、訓練、督導及其他有關保安、警備、警衛及秩序維護事項。
(11)保安警察第二總隊－維護國營事業機構（臺灣電力公司、加工出口區）、科學工業園區安全及協助處理違反智慧財產權保護相關法令之查緝事項。
(12)保安警察第三總隊－負責防止危害國家安全物品入境、防範國內不法物品出境與查緝走私及其他不法事項。
(13)保安警察第四總隊－協助地方治安、掌理保安警察警力派遣、勤務規劃、訓練、督導及其他有關保安、警備、警衛及秩序維護事項。
(14)保安警察第五總隊－協助地方治安、掌理保安警察警力派遣、勤務規劃、訓練、督導及其他有關保安、警備、警衛及秩序維護事項。
(15)保安警察第六總隊－負責拱衛總統、副總統、中央憲政機關、臺灣省政府、駐臺使領館、中央聯合辦公大樓、警政署、機關首長、官邸之警衛安全工作。
(16)保安警察第七總隊－掌理國營事業及特定事業之安全維護（原臺灣省政府所屬移撥中央各部會）、協助處理國家公園、環保與自然保育之查緝、取締、保護等事項。
(17)國道公路警察局－負責國道道路與經指定快速道路交通秩序及道路設施（含橋樑、隧道）之安全維護事項、違反公路交通管理事件之稽查取締事項、其他有關協助國道公路法令推行及警察業務之規劃、督導等事項。
(18)刑事警察局－統一指揮、監督全國刑事警察業務。
(19)臺灣警察專科學校－依警察教育條例有關規定辦理警察教育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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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員額說明表：
	業務計畫
	年度及類別
	員額（單位：人）
	增減說明

	
	
	職員
	警員
	工友
	技工
	駕駛
	聘用
	約僱
	合計
	

	一般
行政
	上年度編列
	1,706
	10,531
	559
	177
	133
	78
	273
	13,457
	1. 減列工友35人、技工13人、駕駛7人、約僱9人，合計64人均屬超額列管出缺不補。
2. 應業務需要，減列職員114人，相對增列警員114人。


	
	本年度增
（減）
	(114)
	114
	(35)
	(13)
	(7)
	0
	(9)
	(64)
	

	
	合  計
	1,592
	10,645
	524
	164
	126
	78
	264
	13,393
	











二、警政署及所屬104年度施政目標與重點
　　秉持「以民為念，興利除弊」理念，以「廉能、專業、效能、關懷」為施政原則，強化社會安全機制、保障民眾生命財產安全、提升民眾生活品質及打造永續發展環境，致力成為主動真心關懷民眾的團隊。以臺灣優先、對人民有利，在既有的基礎上，持續規劃與推動各項具體政策與措施，打造一個政治清廉、關懷弱勢、智慧節能、居住安全、服務便捷及繁榮公義的永續幸福家園。
    警政署依據行政院104年度施政方針，配合中程施政計畫及核定預算額度，並針對當前社會狀況及警政署未來發展需要，編定104年度施政計畫，其目標與重點如次：
(一）年度施政目標：
1.強化治安工作，建構安全防護網：
加強檢肅竊盜，防制詐騙犯罪，全面肅槍緝毒，掃蕩黑道幫派，加強犯罪預防，提升企業對政府防制組織犯罪滿意度及全般刑案破獲率；保護婦幼安全，加強跨境合作，打擊不法活動；取締惡性交通違規，精進交通事故處理作為；充實科技偵防設備，提升犯罪偵查能量；精實警察教育訓練，提升治安維護能力。
2.加強財務審核，全面提升財務效能：      
(1)加強財務收支查核：透過財務收支查核，督導警政署所屬各機關預算執行情形、審計機關及主計總處要求改進事項之改善、懸記帳項之清理、事務管理及採購程序相關法令之遵循等，以提升財務效能。
(2)強化內部審核功能：加強內部管控機制，持續宣導以增進對預算編列與執行之瞭解，適時提供意見協助機關妥適運用經費，落實服務導向之內部審核工作，以提升財務效能，並杜絕各種浪費及不當支出。
3.提升員工職能，建立卓越組織文化：
建構專業核心能力導向之學習機制。
4.落實政府內部控制機制：
依滾動式風險評估結果及重要性原則擇定內部稽核項目，並針對個別內部稽核項目研提具體建議。 
5.提升資產效益，妥適配置政府資源：
(1)機關年度資本門預算執行率：透過預算執行協調會議，強化資本支出預算執行，以達提升資產效益。
(2)機關歲出概算額度內編報概算數：衡酌計畫執行能力，覈實編列各項計畫之經費需求；落實零基預算精神，檢討停辦不具經濟效益計畫，以妥適分配資源。
6.提升人力資源素質與管理效能：
(1)機關年度預算員額增減率：落實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秉總量控管並以零成長為目標，衡酌各機關業務消長情形，本當增則增、應減則減之精實撙節原則，合理化調整各機關員額配置，使人力運用效能充分發揮。
(2)強化中高階人員人力素質：推動中高階公務人員在職培訓發展訓練，增進其重要管理職能，以提升公務人力素質，厚植人力資本，建構更優質的行政團隊。 








(二）年度關鍵績效指標
	關鍵策略  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關鍵績效指標
	評估體制
	評估方式
	衡量標準
	年度目標值
	備註

	一
	強化治安工作，建構安全防護網
	1
	企業對政府提升防制組織犯罪成效滿意度
	3
	民意調查
	年度企業對政府提升防制組織犯罪成效滿意度
	76.3%
	

	
	
	2
	全般刑案破獲率
	1
	統計數據
	（年度全般刑案破獲數÷年度全般刑案發生數）×100%
	81%
	

	二
	加強財務審核，全面提升財務效能
	1
	所屬機關學校預算執行、財務收支及公款支付實地抽查重大建議事項參採比率
	1
	統計數據
	（當年度受查核機關參採重大建議項目數÷當年度查核結果重大建議項目數）×100%
	70%
	

	三
	提升員工職能，建立卓越組織文化
	1
	建構專業核心能力導向之學習機制
	1
	統計數據
	每人當年度是否達成核心能力（含共同核心能力、專業核心能力2項）所規定之學習時數（各年度目標值填列符號代表意義：0代表「2項均未達到」、1代表「達到1項」、2代表「2項均達到」）
	2項
	


註：
評估體制之數字代號意義如下：
　　1.指實際評估作業係運用既有之組織架構進行。
　　2.指實際評估作業係由特定之任務編組進行。
　　3.指實際評估作業係透過第三者方式（如由專家學者）進行。
　　4.指實際評估作業係運用既有之組織架構並邀請第三者共同參與進行。
　　5.其它。

三、警政署及所屬以前年度實施狀況及成果概述
(一)前(102)年度施政績效及達成情形分析：
	年度績效
目    標
	衡量指標
	原  定
目標值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強化治安工作
	企業對政府提升防制組織犯罪成效滿意度
	68.5%
	一、指標挑戰性：
（一）創新性：
1.調查作為之創新：
（1）提升本調查曝光度及受訪成功率：
鑑於本調查受訪樣本僅有國內各上市（櫃）、興櫃及外商公司，有效樣本數越高，調查成果亦越有參考之價值，是為提升企業受訪之成功率，亟需提升本調查曝光度，爰辦理創新作為，使得102年度訪問成功樣本數為1,085家，較101年1,082家成長3家，相關創新作為如下：
A、於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網站之首頁公告本調查案訊息，提升受訪者配合接受調查意願。
B、為避免各受訪者誤認為詐騙電話而拒絕受訪，影響本工作調查有效樣本數量，特要求「165反詐騙專線」熟知調查資訊，以利本調查案順利進行。
C、102年8月2日發布「102年度企業對政府提升防制組織犯罪成效滿意度調查開跑，您的意見就是政府的動力」新聞資料，並獲聯合新聞網、蘋果日報網路即時新聞登載，增強受訪者印象，提升接受調查意願。
（2）增設「支持研擬反黑專法、增訂排黑條款等法律規範」認知：
鑑於防制黑道幫派犯罪，應以能達到「事先加強預防」，並能兼具「事後從嚴處罰」為上策，而我國尚缺乏此類法令，為先行瞭解企業對政府制定相關法令之意向，102年特於調查增設「以目前國內針對黑道幫派活動的防制與處罰現況來看，請問您是否支持今後研擬反黑專法、增訂排黑條款等法律規範」認知度選項，做為政策先行之「風向球」。統計本選項之認知度94.5％，雖無歷年調查結果可比較，惟證明大部分企業均支持政府賡續研究制定相關反黑法令，有效成為政策先行之「風向球」。
2.業務作為之創新：
（1）首創實施「指定關鍵對象」情蒐工作，加強掌握全國各地重要黑道幫派分子動態：
102年5月起將各縣市轄內重要黑道幫派分子425人，列為「指定關鍵對象」，交付各警察局並強制要求蒐報動態情資，實施期間以「治平專案」檢肅到案者計16人，有助提升受訪者對於政府強力施政之良好印象。
（2）策劃實施「102年度觀光旅遊相關行業專案性查訪」：
因應行政院觀光發展推動委員會實施「優化觀光客來臺旅遊品質」專案主動策劃；查訪工作期間發現3家曾受同一犯罪集團侵害，並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於102年4月17日查獲脅迫觀光客購買偽劣鹿茸及中藥之犯罪集團，有效彰顯警察機關「為民服務」及「主動打擊不法」形象。
（3）督促各警察局對於轄內不良幫派組合從事公開活動案件積極加強防制，提升人民對政府執法信心：
鑑於黑道幫派公開活動容易引起民眾對於治安之負面觀感，警政署於102年度起，以績效評核導引警察機關對黑道幫派婚喪喜慶公開活動應強制執行防制作為，102年規劃執行防制勤務場次較101年增加3.25％，攔檢盤查人數增加22.09％；其中並有防制「四海幫前幫主賈○年喪禮」、「竹聯幫分子張○樂返國投案」等重要場次，有效提升人民對政府執法信心。
（4）提升「治平專案目標」成效：
鑑於「治平專案目標」如能經法院裁定羈押，對於預防其再犯及弭平被害人傷痛，均有正向助益。警政署爰推動實施「治平專案目標」聲請羈押機制，有效使102年目標羈押率69.1％較101年提升12.5個百分點；另並持續要求強力查緝高知名度「治平專案目標」，102年到案目標屬民意代表或公職身分者計6人，分別為縣議員1人、鄉鎮代表會主席1人、副主席1人、代表1人、里長2人，有助提升受訪者對於政府施政之良好印象。
（5）針對治安重點策劃全國同步掃黑行動，提升民眾對於政府掃黑之正面感受：
102年度為因應「竹聯幫分子張○樂返國投案」、「天道盟以『死籤暗殺』、『潑糞』及公然藉媒體宣示實力」情事，首次於針對特定幫派進行同步掃黑行動，以壓制其氣焰；其中於102年6月、11月分別針對竹聯幫、天道盟實施同步掃蕩，經媒體以「全國掃黑，逮白狼親信」、「掃蕩天道盟，鐵腕加倍奉還」等標題刊（登）載報導，正面效應良好。
以上具體創新作為，已使41.8％的企業深刻感受政府102年打擊黑道幫派成效，較101年（37.4％）認知度提升4.4個百分點；另76.1％的企業對政府提升防制組織犯罪的成效表示正面評價，較101年（75.5％）提升0.6個百分點，創下歷年來的新高。
（二）困難度：
1.不易找出客觀防制成效衡量指標：
世界各國對組織犯罪定義不同，而組織犯罪之抗制須從法制、執行、教育等多方面努力，非單一政府機關能克全功、且組織犯罪常以合法掩護非法，或企業受害後不願向警察機關報案等因素，在偵查蒐證上原有其困難度，須經相關部會配合及長期持續的蒐證，始能將其繩之以法；另是類犯罪活動常具有高度之隱匿性，亦難找出客觀防制成效衡量指標。
2.企業認知易受傳播媒體影響：
滿意度調查呈現受訪者主觀（心理）的感受，因此政治、經濟等情勢及新聞事件往往影響受訪者意見：
（1）經濟情勢：
有研究指出，經濟的惡化，似乎直接影響受訪者對治安的悲觀看法，越感覺經濟狀況不好的受訪者，相對地認為治安不理想，觀諸我國近年來經濟未有顯著成長，人心浮動，因此受訪者極易受此因素影響表示「不滿意」意見。
（2）新聞事件：
102年6月29日幫派分子張○樂高調返臺，雖經警察機關全力動員壓制幫派氣焰，惟張某即經檢察官候令交保，造成社會輿論紛然，因而可能導致企業受訪者對政府在落實掃黑政策方面有所疑慮；另由於組織犯罪常以合法掩護非法，在蒐證上原有其困難度，須經相關單位配合及長期持續的蒐證，始能將其繩之以法，又滿意度調查呈現民眾主觀（心理）的感受，如於調查前或期間發生社會重大治安案件，經媒體報導後，社會氛圍易認為黑道問題嚴重影響社會治安，均會影響企業對政府提升打擊組織犯罪之成效滿意度。
（3）認知不同：
受訪者會認為警察單位未針對影響較大的幫派或重大案件加強查緝，則是導因於不清楚警察單位所查緝之黑幫人物對社會治安的影響力究竟有多大，或因所破獲之案件不符合受訪者所認知的重大案件之定義所致，易造成研究調查失真。
3.企業配合調查程度難以掌握：
本調查係針對全國上市、上櫃、興櫃及外商公司（總計2,134家）之負責人、經理級以上主管、公關相關部門主管、特助、其他相關部門主管及經理級以下主管等對公司營運狀況較瞭解者為電話訪查對象，有效樣本並以問卷完整回答者為限，惟部分企業受訪者可能因調查時間無法完全配合，致調查須花費更多時間與人力。
4.企業與警察機關的接觸經驗影響調查：
過去有報案的企業受訪者，部分因曾受警察同仁依法干涉或取締，欠缺成熟之法治觀念，對警察單位觀感不佳，亦影響本工作之調查。
（三）目標質量提升：
102年度「企業對政府提升防制組織犯罪成效滿意度」為76.1％，較該年度預定目標值68.5％，超越7.6個百分點，並較101年滿意度75.5％，提升0.6個百分點，顯示企業對政府提升防制組織犯罪之努力，仍具有信心。
（四）跨多機關協調：
1.維護治安單靠有限警力實無法獨力承擔，而與治安有關之相關部會，其行政管理措施係有效斷絕犯罪源頭之關鍵，因此治安工作需要跨部會力量支持。
2.警政署為強化治安作為，統一協調聯繫機制，奉命擔任行政院治安會報秘書幕僚，相關工作常需結合刑事司法系統各機構、法務部、海巡署及移民署等單位，本項指標深具協調性。
3.另行政院就業務屬性整合為多項協調聯繫介面（婦幼保護聯繫會報、查緝走私偷渡聯繫會報、金融治安聯繫會報、反詐騙聯防平臺會報、反制詐騙電話平臺、防制網路犯罪技術工作平臺、車輛管理聯繫會報、聯合查贓聯繫會報、維護校園安全聯繫會報），均需主動聯繫相關部會，發揮協調合作功能，亦可就目前治安狀況及社會脈動，隨時啟動跨部會防處機制。
（五）較多不可控制影響因素：
1.政府在抗制組織犯罪方面，無論在立法與執行上，均有完備的設計與執行，而企業獲得組織犯罪的主要訊息來源是透過大眾傳播媒體，102年企業認為臺灣媒體對於黑道幫派之報導是否過於渲染之情形，受訪有效樣本1,085家，感受臺灣媒體對於黑道幫派之報導是否過於渲染，回答「是」者有552個樣本（50.9％），回答「否」者460個樣本（42.4％），雖然回答「是」者較101年（57.2％），下降6.3個百分點，惟顯示有比較多的受訪樣本認為臺灣媒體對於黑道幫派之報導過於渲染，故樣本滿意度成效易受負面輿情影響偏向負面。
2.另因政治面、社會面、經濟面等非治安因素，影響企業對臺灣社會的負面主觀印象，因而在問卷的調查上，可能影響到企業對政府提升防制組織犯罪成效的認知與感受。
二、年度目標值及達成情形：
（一）年度目標值：68.5％。
（二）達成情形：102年度「企業對政府提升防制組織犯罪成效滿意度」調查案係委託「決策調查有限公司」辦理，以國內上市、上櫃、興櫃及外商公司為調查對象，計獲得2,134家企業樣本，並自102年7月29日起至8月10日進行全面性普查，總計獲得成功樣本數1,085家，成功率約為50.8％。調查結果顯示，102年度「對政府過去一年來打擊黑道幫派的總體成效滿意度」為76.1％，較該年度之目標值68.5％，超越7.6個百分點，達成預定目標。
三、效益：
（一）警察掃黑成果獲得企業界肯定：
102年度滿意度調查顯示，受訪企業對於國內現已實行防制黑道幫派犯罪之法令「認知度」及「信心度」均有提高；另以下相關調查分數及百分比數據，亦均較101年提升，顯示警察機關之掃黑成果已獲得企業界之肯定：
1.在打擊黑道幫派的成效上，41.8％的民眾表示政府近一年打擊黑道幫派的成效「有進步」，較101年（37.4％）提升4.4個百分點。
2.對政府打擊黑道幫派的決心，平均分數為69.7分，較101年（68.3分）提升1.4分。
3.對政府過去1年來打擊黑道幫派的總體成效滿意度為76.1％，較101年（75.5％）提升0.6個百分點。
（二）提升企業配合政府的掃黑政策：
102年度滿意度調查顯示，認為媒體對黑道幫派過於渲染的企業中，有19.7％認為「媒體的報導不會影響到企業對政府掃黑的信心」，較101年（18.6％）提升1.1個百分點；另92.4％（非常願意40.3％、願意52.1％）的受訪企業表示願意配合政府的掃黑政策或措施，較101年（91.4％）提升1個百分點，顯示政府推動防制黑道幫派侵害企業之各項措施，有其必要性及影響力。
（三）強化政府與國內企業雙向溝通聯繫：
102年度滿意度調查顯示，「警察機關派人在企業開股東會現場監控」（91.4％）認知度最高，其次為「實施『治平專案』或『全國大掃黑』等掃黑專案」（85.8％），再其次為「施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及其他相關法令」（79.3％）；另外，92.6％的企業覺得政府設立的「電子掃黑信箱」能促進企業與政府之間的雙向溝通，並讓企業充分瞭解政府預防及打擊犯罪的諸項措施，較101年76.5％，大幅提高16.1個百分點，顯示企業相當希望透過各種管道瞭解政府之施政用心。
（四）嚴防幫派犯罪組織介入上市上櫃公司股東會：
高達95.0％企業覺得「警察機關派人在會場中維護安全」能有效防制黑道幫派干擾公司股東會之運作，較101年92.3％之企業信心度，更加提高2.7個百分點，顯示本勤務可給予企業營運安全感，102年8月15日行政院金融管理監督委員會亦來函肯定本署推動該項工作之成效。

	加強財務審核，全面提升施政效能

	所屬機關學校預算執行、財務收支及公款支付實地抽查率
	19%
	本署依據「102年度內政部警政署所屬機關學校預算執行、財務收支及公款支付實地抽查計畫」於102年4月至10月赴4個所屬機關辦理實地抽查並撰擬抽查報告（實地抽查率19%，已達原定目標值），有關抽查報告所列應檢討或改進事項，各受查機關業依相關規定補正改進，本署並彙整實地抽查發現缺失態樣，函發各所屬機關納為機關檢討改進及加強內部審核作業之參據。

	提升員工職能，建立卓越組織文化
	建構專業核心能力導向之學習機制
	2
	一、衡量標準：每人當年度是否達成核心能力（含共同核心能力、專業核心能力2項）所規定之學習時數（各年度目標值填列符號代表意義：0代表「2項均未達到」、1代表「達到1項」、2代表「2項均達到」）。
二、本署及所屬機關(構)、學校102年度每人均達成核心能力（含共同核心能力、專業核心能力2項）所規定之學習時數12小時；另簡任及薦任主管人員，再取得有關管理核心能力之領導統御、績效管理等相關課程8小時。
三、培育製作數位教材人才，共創知識經濟：為強化各機關（單位）知識管理，有效運用數位學習工具，降低訓練成本，以激發同仁學習動機，本署依「內政部102年自製數位教材競賽活動要點」，鼓勵同仁參訓，並張貼於各機關網站，計獲得佳作2名，並於102年11月11日於內政部辦理成果發表會，提供各單位觀摩學習。
四、每年滾動檢討訓練進修業務：
(一)為貫徹本項指標之實行，並將訓練成果應用於業務及提升服務品質，年底辦理當年度之訓練進修檢討作業，評估本署各單位及所屬機關(構)、學校各項訓練辦理情形，作為賡續推動之參考依據，及擬訂下年度之訓練計畫。
(二)檢討各機關（單位）年度訓練進修業務執行及辦理成果，予以評定名次，優予獎勵，希冀本署各單位及所屬機關(構)、學校能確依本項指標，積極推動終身學習，型塑學習型內政團隊。
(三)本署暨所屬機關(構)、學校人員102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止，平均學習時數為270.4小時，其中學習紀錄達40小時之人數比例為98.78％。


















(二)上(103)年度已過期間施政績效及達成情形：
	編 號
	關鍵策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一、
	強化治安工作，建構安全防護網
	提升全般刑案破獲率
	一、103年度目標值：80.2％。
二、103年1月至7月全般刑案發生18萬6,782件，破獲15萬9,616件，破獲率為85.46%。

	
	
	企業對政府提升防制組織犯罪成效滿意度
	一、103年度目標值：75.5％。 
二、執行過程
(一)強化企業對警察機關維護治安成果理解程度
1.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於99年1月設立「掃黑電子信箱」，建立與企業相互聯繫、溝通及政策宣導之管道，對企業之意見、求助（如遭受黑幫之不法侵害）等即時處理，並於103年4月11日傳送「反黑元年，警察強力進擊；防制黑道幫派，全民動起來」宣導資料予各上市（櫃）、興櫃、外商公司（共計2,134家），以顯示警察機關當前防制黑道幫派之努力與成效，俾利提升企業對警察機關之正面觀感。
2.103年度起，將「102年度企業對政府提升防制組織犯罪成效滿意度調查」受訪企業（上市公司794家、上櫃公司630家、興櫃公司267家、外商公司232家），納入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快訊電子報」訂閱名單，以加強各企業於我國投資之信心。
3.103年1月發布「企業對政府防制組織犯罪滿意度創新高，全民攜手繼續打拼經濟」新聞資料，並於103年2月8日獲「蘋果日報電子報」及「聯合新聞網」刊登，有效讓企業充分理解政府防制組織犯罪之努力與成效。
(二)登錄調查計畫
103年1月20日將「內政部103年度民意調查計畫摘要表」，上傳登錄於「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民意調查資料庫」。
(三)本署辦理103年度滿意度委託調查案
本案於103年6月3日由決策調查有限公司得標承作，並於103年7月21日至8月15日期間辦理實施調查。

	二、


	加強財務審核，全面提升財務效能
	所屬機關學校預算執行、財務收支及公款支付實地抽查率
	完成收集本署所屬各機關近年受查情形，並簽辦所屬機關學校預算執行、財務收支及公款支付實地抽查計畫於103年5月16日發函各受查機關，已完成預定進度。

	三、
	提升員工職能，建立卓越組織文化
	建構專業核心能力導向之學習機制
	一、衡量標準：每人當年度是否達成核心能力（含共同核心能力、專業核心能力2項）所規定之學習時數（各年度目標值填列符號代表意義：0代表「2項均未達到」、1代表「達到1項」、2代表「2項均達到」）。
二、本署業以103年3月4日警署教字第1030065127號函頒「警政署及所屬機關(構)103年度訓練進修執行計畫」，要求每人應於103年11月下旬前完成共同及專業核心能力課程時數12小時；另簡任及薦任主管人員，應再取得有關管理核心能力之領導統御、績效管理等相關課程8小時，目前各單位業積極辦理中。
三、本署暨所屬機關(構)、學校人員103年1月1日至7月31日止，平均學習時數為147.7小時，其中學習紀錄達40小時之人數比例為9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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